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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新增條款的中文譯本

 
F104B 制裁責任限制及除外條款

保險人不得視為提供任何保險

保險及支付任何賠償款項或利益責任可能使保險人受到聯合國決議的任何制裁

制、或遭受歐盟、英國或美國的貿易或經濟制裁

適用於本公司的任何司法管轄範圍的法律或規例下的制裁

F154A 核能風險除外條款 

本合同不包括核能風險

和/或通過再保險方式

/或通過任何協會方式承接的

在此協定所有情況下

再保險（有別于雇員的賠償責任與雇主責任險

(1） 除核電站外，其他地點的核反應爐核電站現場所有財產

(2） 在任何場所的一切財產

 a） 核能的生產

 b） 核材料的生產使用或儲存

(3） 適合有關核集團和

內的財產。  

(4） 為上述（1）至

險不包括核材料造成的放射與污染的危險

 

除非另有規定，核能風險不包括

1） 有關上述（1）至

或拆除的任何保險與再保險

2） 任何不包括在上述

所涉及的保險與再保險不包括由放射性材料造成的輻射與污染的風險為前

 

但上述的除外不使用於下列情況

1. 任何關於下列物品的保險與再保險的規定

a） 核材料  

b） 從核材料引進、

所認定的第一臨界狀態的高放射區或各核設備區中所涉及的任何財產

2. 涉及以下風險的任何保險

-火災、閃電、爆炸；

-地震；  

-飛機、其他航空器及其墜落

-輻射和放射性污染 

新增條款的中文譯本。 

制裁責任限制及除外條款 

保險人不得視為提供任何保險，及不會承擔任何賠償或提供任何利益之責任

保險及支付任何賠償款項或利益責任可能使保險人受到聯合國決議的任何制裁

英國或美國的貿易或經濟制裁，或違反歐盟、英國或美國的法律或法規或

適用於本公司的任何司法管轄範圍的法律或規例下的制裁、禁制或限制。 

 

本合同不包括核能風險，無論這種風險是否是直接承保和 ，無論這種風險是否是直接承保

或通過再保險方式 /或通過再保險方式，和/或通 過核集團和/或通過任何協會方式承接的

或通過任何協會方式承接的。  

在此協定所有情況下，核能風險的含義是指下列情況所有關於第一者和/或第三者的保

有別于雇員的賠償責任與雇主責任險）；  

其他地點的核反應爐核電站現場所有財產、反應堆建築、

在任何場所的一切財產（包括但不限於（1）中所指的現場），用來或正用於

核能的生產  

核材料的生產使用或儲存。  

適合有關核集團和/或協會承保的其他所有財產，但僅限於當地集團與協會所

至（3）中所說明的所有場所中提供的貨物與服務，除非本保險和

險不包括核材料造成的放射與污染的危險。  

核能風險不包括  

至（3）項中說明的有關財產的建築、建造、安裝、更換

或拆除的任何保險與再保險（包括承包人的工廠和設備）；  

任何不包括在上述（1）項的範圍內的機損險，或其他工程保險或再保險

所涉及的保險與再保險不包括由放射性材料造成的輻射與污染的風險為前 

但上述的除外不使用於下列情況  

任何關於下列物品的保險與再保險的規定：  

、反應堆安裝或核燃料裝載起、或與當地核保險集團及或專業協會條

所認定的第一臨界狀態的高放射區或各核設備區中所涉及的任何財產。  

涉及以下風險的任何保險、再保險規定：  

；  

其他航空器及其墜落（或脫離）的物體； 

 

及不會承擔任何賠償或提供任何利益之責任，若就所提供的 

保險及支付任何賠償款項或利益責任可能使保險人受到聯合國決議的任何制裁、禁令或限 

英國或美國的法律或法規或

 

無論這種風險是否是直接承保

或通過任何協會方式承接的 

或第三者的保 險與

、工廠和 設備。  

用來或正用於  

但僅限於當地集團與協會所 要求範圍

除非本保險和 /或再保

更換、修理、維 修

或其他工程保險或再保險； 上述條款以

 提。  

或與當地核保險集團及或專業協會條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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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核保險集團或協會承保的其他風險

以及從核材料引入這些地區後

他財產。 

 

定義  

“核材料”含義是：

(1） 除了自然鈾核廢棄鈾

核裂變的連鎖方式產生能量的核燃料

(2） 放射性產品或廢料

 

“放射性產品或廢料

任何放射材料生產的產品

的材料，但不包括已

經達到製造最後階段

同位素對任何  

“核設備”含義是：

(1） 任何核反應爐；

(2） 任何使用核燃料生產的工廠或任何進行核材料處理的工廠

的工廠；  

(3） 任何進行儲存核材料的裝置

 

“核反應爐”含義是

在沒有新增加中子源的情況下

何結構。  

“生產、使用與儲藏核材料

存、處理和清除等。

“財產”是指所有土地

和氣體）和所有材料

 

“高放射性區或區域

(1） 對原子能電站和反應堆

控制棒和放射燃料儲存容器與支架結構

(2） 對非反應堆設備

容相悖之處，以本附加條款為准

L105A 戰爭除外條款 

本保單不會就戰爭、

叛變、暴亂或民眾騷亂

奪、軍法統治、任何政府或公共或地方

當地核保險集團或協會承保的其他風險；  

以及從核材料引入這些地區後，再上述（1）中沒有說明的直接涉及生產、使用

：  

除了自然鈾核廢棄鈾，在核反應爐之外，自身或與其他材料相結合，或通過自

核裂變的連鎖方式產生能量的核燃料。  

放射性產品或廢料  

放射性產品或廢料”含義是：  

任何放射材料生產的產品，或任何因暴露給核燃料生產與使用所產生的輻射而產生放射

但不包括已  

經達到製造最後階段，可作科研、醫學、農業、商業與工業等用途的放射性同位素

：  

；  

任何使用核燃料生產的工廠或任何進行核材料處理的工廠，包括放射性核燃料

任何進行儲存核材料的裝置，但包括因運送這些材料而進行的存儲。 

含義是：  

在沒有新增加中子源的情況下，能夠發生核裂變，自我維繫連鎖反應，裝配有核燃料的

使用與儲藏核材料”是指核材料的生產、製造、濃縮、加工、再加工

。  

是指所有土地、建築、結構、工廠、設備、車輛和所裝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液

和所有材料，無論有無固定稱謂。  

性區或區域”含義是：  

對原子能電站和反應堆：直接包含反應堆芯（支架和遮罩）和所有的內容

控制棒和放射燃料儲存容器與支架結構；  

對非反應堆設備：放射程度需要對生物加以保護的任何區域。 本附加條款與主條款內

以本附加條款為准；未盡之處，以主條款為准。 

、侵略、外敵行為、敵對行為或類似戰爭行動（無論有否宣戰

暴亂或民眾騷亂（除非於個別章節註明）、兵變、起義、叛亂、革命

任何政府或公共或地方機關對財產實施或頒令將其充公或收歸國有或徵用或

使用、儲存 的其

或通過自 身進行

或任何因暴露給核燃料生產與使用所產生的輻射而產生放射 性

商業與工業等用途的放射性同位素，這 些

包括放射性核燃料 再處理

  

裝配有核燃料的 任

再加工、使用、 儲

包括但不限於液 體

和所有的內容、燃 料元素、

本附加條款與主條款內

無論有否宣戰）、內戰、

革命、軍權或政權篡

機關對財產實施或頒令將其充公或收歸國有或徵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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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或損毀作出賠償

F5400 附加網路和資料責任特別條款

1 本保險合同下對以下損失不負責賠償

1.1 網路損失

1.2 由任何資料的無法使用

引起

用，

不論上述損失是由同時發生或其他時間發生的其他任何原因或事件造成

2 依據本保險合同或其批單的所有條款

事件直接導致的任何火災或爆炸所造成的保險標的的物理損失或物理損壞

路事件是由網路行為引起

止或補救任何網路行為而採取的任何行動

3 依據本保險合同或其批單的所有條款

或運營的資料處理介質受到本保單保障範圍內的物理損失或物理損壞

更換資料處理介質本身的費用

負賠償責任

料的任何費用

該等資料處理介質的費用

任何其他方有關的任何金額

4 如果本批單任何部

本批單與保險合同條款有任何不一致

 

以下定義適用于本批單

5 網路損失指由任何網路行為或網路事件

何網路行為或網路事件而採取的任何措施

何損失、損壞

6 網路行為指未經授權的

（無論其時間

電腦系統的上述行為

7 網路事件指

7.1 涉及訪問

相關的此類錯誤或疏漏

7.2 任何電腦系統的部分或全部不可用

系列相關的此類針對電腦系統的部分或全部不可用

用或操作

8 電腦系統指

毀壞或損毀作出賠償 

附加網路和資料責任特別條款 

本保險合同下對以下損失不負責賠償： 

網路損失，但下述第 2 款規定的除外； 

由任何資料的無法使用、功能減少、修復、替換、恢復或複製直接或間接

引起、造成或與之相關的損失、損壞、責任、索賠、花費和任何性質的費

，包括與此類資料的價值有關的任何金額，但下述第 3 款規定的除外

不論上述損失是由同時發生或其他時間發生的其他任何原因或事件造成。 

依據本保險合同或其批單的所有條款、條件、限制和除外責任，本保單保障由網路

事件直接導致的任何火災或爆炸所造成的保險標的的物理損失或物理損壞

路事件是由網路行為引起、造成或與之相關的除外，包括但不限於控制

止或補救任何網路行為而採取的任何行動。 

依據本保險合同或其批單的所有條款、條件、限制和除外責任，如果被保險人擁有

或運營的資料處理介質受到本保單保障範圍內的物理損失或物理損壞

更換資料處理介質本身的費用，以及從備份或從原件複製資料的費用

負賠償責任。這些費用不包括研究和工程費用，也不包括重新創建

料的任何費用。如果未維修、更換或恢復資料處理介質，則其估價基準應為空白的

該等資料處理介質的費用。但是，本保險合同不保障與此資料的價值

任何其他方有關的任何金額，即使該資料無法重新創建、收集或彙集

如果本批單任何部分無效或無法執行，其餘部分繼續有效。 

本批單與保險合同條款有任何不一致，以本批單為准；保險合同其他條款維不變

以下定義適用于本批單： 

網路損失指由任何網路行為或網路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控制、預防、

何網路行為或網路事件而採取的任何措施）直接或間接引起、造成或與之相關的任

損壞、責任、索賠、花費和任何性質的費用。 

網路行為指未經授權的、惡意的或構成犯罪的一次行為或一系列相關的此類行為

無論其時間、地點如何），或威脅或謊稱實施涉及訪問、處理、使用或操作任何

電腦系統的上述行為。 

網路事件指： 

涉及訪問、處理、使用或操作任何電腦系統的任何錯誤或疏漏

相關的此類錯誤或疏漏；或者 

任何電腦系統的部分或全部不可用、無法訪問、處理、使用或操作

系列相關的此類針對電腦系統的部分或全部不可用、無法訪問

用或操作。 

電腦系統指： 

恢復或複製直接或間接

花費和任何性質的費

款規定的除外； 

 

本保單保障由網路

事件直接導致的任何火災或爆炸所造成的保險標的的物理損失或物理損壞，但該網

包括但不限於控制、預防、制

如果被保險人擁有

或運營的資料處理介質受到本保單保障範圍內的物理損失或物理損壞，對於修理或

以及從備份或從原件複製資料的費用，本保險合同

也不包括重新創建、收集或彙集資

則其估價基準應為空白的

本保險合同不保障與此資料的價值、被保險人或

收集或彙集。 

保險合同其他條款維不變。 

、阻止或補救任

造成或與之相關的任

惡意的或構成犯罪的一次行為或一系列相關的此類行為

使用或操作任何

使用或操作任何電腦系統的任何錯誤或疏漏，或一系列

使用或操作，或一

無法訪問、處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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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由被保險人或任何其他方擁有或經營的任何電腦

電子設備

（包括但不限於智慧手機

雲或微控制器

輸入

9 數據指以某種形式記錄或傳輸

資訊、事實

10 資料處理介質指任何可存儲資料的保險標的

 

 
P021A 「核生化恐怖主義」

任何核子、化學及生物恐怖主義

因由或事件同時或以任何時序所引致

就本條款而言：  

「核生化恐怖主義」

獨、代表或聯同任何組織或政府使

佈，發出或漏出任何固體

態或類似目的（包括企圖影響任何政府及

「化學」製劑指任何一種經適當撒播

或致命影響的化合物

「生物」製劑指任何可令人類

／或生物製毒素（包括經基因改造的生物及化學合成毒素

本條款亦毋須就因採取任何行動

化恐怖主義活動有關的任何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導致或造成的任何損失

出賠償。  

若本公司因本條款而宣稱任何損失

任何相反舉證的責任須由

部分將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由被保險人或任何其他方擁有或經營的任何電腦、硬體、軟體

電子設備 

包括但不限於智慧手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可穿戴設備

雲或微控制器，包括任何上述設備的類似系統或任何配置，

輸入、輸出、資料存放裝置、網路設備或備份設備。 

數據指以某種形式記錄或傳輸，並通過電腦系統使用、訪問、處理

事實、概念、代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資訊。 

資料處理介質指任何可存儲資料的保險標的，不包括存儲資料本身

」活動 

化學及生物恐怖主義（「核生化恐怖主義」）活動，不 論有關損失是否由其他

因由或事件同時或以任何時序所引致， 本公司均毋須作出賠償。  

」活動指（包括但不限於）在本保單的受保期內，任何一名或多名人士單

代表或聯同任何組織或政府使 用或威脅使用任何核子武器或裝置，或發射

發出或漏出任何固體、液體或氣體化學製劑及／或生物製劑以達致政治

包括企圖影響任何政府及 ／或引致公眾或部分公眾產生恐慌

製劑指任何一種經適當撒播，將對人類、動物、植物或 實質財產造成傷害

或致命影響的化合物。 

製劑指任何可令人類、動物或植物致病及／或死亡的病原（可引致疾病

包括經基因改造的生物及化學合成毒素）。  

本條款亦毋須就因採取任何行動，以控制、預防或遏止核生化恐怖主義活動

有關的任何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導致或造成的任何損失、損壞

因本條款而宣稱任何損失、損壞、費用或開支均不在本保單的保障範圍之內

任何相反舉證的責任須由受保人承擔。倘若本條款的任何部分被視為無效或無法執行

部分將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軟體、通信系統、

可穿戴設備）、伺服器、

，包括任何相關的

處理、傳輸或存儲的

不包括存儲資料本身。 

論有關損失是否由其他

任何一名或多名人士單

或發射，釋放，散

製劑以達致政治、宗教、意識形

或引致公眾或部分公眾產生恐慌）。  

實質財產造成傷害，損壞

可引致疾病）微生物及

活動，或與任何核生

損壞、費用或開支作

的保障範圍之內，提出

倘若本條款的任何部分被視為無效或無法執行，其餘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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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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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rsement attaching to and forming part of EduCare Travel Insurance Policy
(For policies issued on or after 1 June 2023)

It is hereby noted and agreed that the following is added to this Policy :

2. DEFINITIONS
2.22 “Covid-19” shall mean the diagnosed virus including any mutation or variation thereof, as defin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3. EVENTS
SECTION 20 – COVID-19 EXTRA BENEFITS:
Notwithstanding “Covid-19/Pandemics Exclusion” under 4. EXCLUSIONS below and anything contained
herein the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benefits under Section 20 as specified below.

20.1 Deposits and Cancellation Charges due to Covid-19
The maximum benefits payable for any one Journey per Insured Person

Schedule of Benefits (in HKD) Plan Diamond Plan Gold Plan Silver
Deposits and cancellation charges due to Covid-19 5,000 3,000 1,000

The Company will reimburse the Insured Person, up to the amount shown in the Schedule of Benefits, for loss
of travel expenses paid in advance for the Journey by the Insured Person or for which the Insured Person is
legally liable and which are not recoverable from any other source upon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Journey
necessitated by the occurrence of the Insured Person is diagnosed of Covid-19, PROVIDED THAT the Insured
Person must have completed the vaccination requirement or have proof of unsuitability for vacc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confirmed diagnosis of Covid-19 must take place during i)
7 days prior to the scheduled departure of the Journey or; ii) 4 days after the Date of Issue of the Policy,
whichever is later.
A confirmed diagnosis of Covid-19 must be evidenced by a certified result of PCR Test conducted by an official
health authority or a health service provider authorized or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be provided to
the Company.

20.2 Curtailment Expenses due to Covid-19
The maximum benefits payable for any one Journey per Insured Person

Schedule of Benefits (in HKD) Plan Diamond Plan Gold Plan Silver
Curtailment Expenses due to Covid-19 5,000 3,000 1,000

The Company will reimburse the Insured Person, up to the amount shown in the Schedule of Benefits, for
reasonably and necessarily additional travelling and hotel expenses or board incurred Overseas and loss of
unused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expenses paid in advance for the Journey by the Insured Person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Journey consequent upon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unable to return to Hong Kong
as per original itinerary following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diagnosed of Covid-19,
PROVIDED THAT the Insured Person must have completed the vaccination requirement or have proof of
unsuitability for vacc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confirmed diagnosis of
Covid-19 must take place during the Journey.

20.3 Medical Expenses due to Covid-19 diagnosed whilst Overseas
The maximum benefits payable for any one Journey per Insured Person

Schedule of Benefits (in HKD) Plan Diamond Plan Gold Plan Silver
20.3.1 Medical Expenses incurred Overseas due to

Covid-19
300,000 200,000 100,000

20.3.2 Follow-up Medical Expenses incurred in Hong
Kong due to Covid-19

15,000 10,000 5,000

Section 20.3 Total 300,000 200,000 100,000

The maximum benefits payable under 20.3.1 and 20.3.2 shall not exceed the Section 20.3 Total in aggregate.

20.3.1 Medical Expenses
Medical Expenses incurred during the Journey whilst Overseas for treatment of Sickness due to
Covid-19, up to the amount shown in the Schedule of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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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 Follow-up Medical Expenses
Follow-up Medical Expenses incurred in Hong Kong within (3) calendar months after the Insured
Person’s return from Overseas, provided that such Medical Expenses are incurred for consultation or
treatment for the same Sickness due to Covid-19 diagnosed in writing by a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Overseas during the Journey, up to the amount shown in the Schedule of Benefits.

PROVIDED THAT the Insured Person must have completed the vaccination requirement or have proof of
unsuitability for vacc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confirmed diagnosis of
Covid-19 must take place during the Journey.

4. EXCLUSIONS

The Company will not pay claim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ccasioned by, happening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of:

ALL SECTIONS
(n) Covid-19/Pandemics Exclusion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this insurance excludes any loss, damage, liability, expense,
fines, penalties or any other amou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in connection with, or in any way
involving or arising out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 including any fear or threat thereof, whether actual or
perceived.
i) Coronavirus (Covid-19) including any mutation or variation thereof; or
ii) Pandemic or epidemic, as declared as such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r an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f the Company alleges that, by reason of this exclusion, any amount is not covered by this Policy,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ontrary shall rest on the Insured.

SECTIONS 20.1 and 20.2
(a) Any failure to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inform the travel service provider(s) if it is found necessary to cancel

or curtail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b) Any loss arising from pregnancy to childbirth.
(c) Delay by carrier.
(d) The financial collapse or negligence of or default of the travel service provider(s).
(e) Any government regulation or Act.

SECTIONS 20.3
(a) The Insured Person travelling against medical advice or for the purpose of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b) Special nursing care or charges and expenses for wheel-chair, iron lung, artificial limbs, braces, crutches or

other prosthetic devices or hospital equipment except for the rental of such devices or equipment during
the hospital confinement period.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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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譯本僅供參考，如與英文原文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依附於「教安心」旅遊保險並構成保單部份之批單

(適用於 2023年 6月 1日或之後發出的保單)

現特此聲明及同意附加以下各項於本保單：

2. 定義

2.22「Covid-19」指按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定義而診斷出的病毒，包括任何突變或變異。

3. 承保項目

第二十部分 Covid-19額外保障

儘管有以下 4.不保事項“Covid-19 或大流行除外條款”的規定以及本保單中包含的與此相反的任何內

容，本保單已擴展至涵蓋第二十部分的保障如下：

20.1 Covid-19 導致的訂金及取消費用

每一位受保人就每一次旅程之最高賠償額

保障表(港幣)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因Covid-19取消旅程 5,000 3,000 1,000

本公司將賠償受保人於旅程開始前，直接因受保人被診斷出患有 Covid-19 而必須取消旅程所損失的已

為該旅程預繳或有責任支付而不可由其他途徑退回的訂金或費用，最高賠償額以不超過保障表所示為

限，惟受保人必須已完成香港政府規定的疫苗接種要求或有不適合接種疫苗的證明，並且必須是在 i)

原定旅程出發前七日內確診感染 Covid-19 或 ii) 從保單簽發日起計第四天確診感染 Covid-19，以較晚

者為準。

惟索償必須提供由政府認可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檢測 (PCR Test) 的本地醫療

檢測機構發出的確診證明給本公司。

20.2 Covid-19 導致縮短旅程的費用

每一位受保人就每一次旅程之最高賠償額

保障表(港幣)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因Covid-19縮短旅程 5,000 3,000 1,000

本公司將賠償受保人於啟程後，因受保人被診斷出患有 Covid-19而未能按原定行程返回香港而需支付

合理及必需的海外額外的交通費和膳宿費用，和損失已為該旅程預繳而未享用的旅費和/或膳宿費，最

高賠償額以不超過保障表所示為限，

惟受保人必須已完成香港政府規定的疫苗接種要求或有不適合接種疫苗的證明，並且必須是在旅程中

確診Covid-19。

20.3在海外因確診Covid-19 導致的醫療費用

每一位受保人就每一次旅程之最高賠償額

保障表(港幣)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20.3.1 在海外診治Covid-19疾病引致的醫療費用 300,000 200,000 100,000

20.3.2 返港後跟進覆診Covid-19之醫療費用 15,000 10,000 5,000

第 20.3部分合計的最高賠償總額 300,000 200,000 100,000

第 20.3.1 及 20.3.2部分合計的賠償額以不超過第 20.3部分合計的最高賠償總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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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醫療費用

在旅程中因Covid-19疾病在海外診治的醫療費用，以不超過保障表所示為限；

20.3.2 返港後跟進覆診 Covid-19之醫療費用

由海外返港後三個曆月內就上述Covid-19疾病覆診的醫療費用，以不超過保障表所示為限，

惟該醫療費用必須為跟進受保人就旅程中具海外註冊醫生就上述疾病的書面診斷而需支出的

診金或治療費用。

惟受保人必須已完成香港政府規定的疫苗接種要求或有不適合接種疫苗的證明，並且必須是在旅程

中確診Covid-19。

4.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將不會賠償由下列事故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發生或隨之而發生的損失：

適用於所有部分
(n) Covid-19或大流行除外條款

儘管有任何相反的條款，本保險不保障直接或間接由下列任何情況引起，以任何方式涉及或與之有

關的任何損失、損壞、責任、費用、罰款、罰則或任何其他金額 – 包括對下列情況的任何恐懼或

威脅，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感知的：

i) 冠狀病毒（Covid-19），包括其任何突變或變異；或

ii) 世界衛生組織或任何政府機構宣布的大流行或流行病。

若本公司因此項不承保條款而宣稱任何費用均不屬本保險單的保障範圍之內，受保人須承擔提出任

何相反舉證的責任。

適用於第 20.1及 20.2部分

(a) 受保人當發現必須取消或縮短行程時，沒有立即通知旅遊服務供應商。

(b) 由懷孕至分娩所引致的損失。

(c) 運輸工具延誤。

(d) 旅遊服務供應商的財政崩潰、疏忽或違約。

(e) 任何政府規例或法案。

適用於第 20.3部分

(a) 受保人違反醫生勸告出外旅遊或受保人以治療疾病為目的而旅遊。

(b) 特別護理服務、輪椅、人工呼吸器、義肢、支架、柺杖、其他義肢的裝置、醫院儀器的費用，但

住院期間租用此類裝置或儀器的費用則除外。

除此之外，一切以本保險單的條件、條款及不保事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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